
 

 

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作業要點第九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研發成果之授權及讓

與 
(一) 為推廣本校研發成果

授權及讓與業務，承

辦單位得與各學研機

構、政府機關(構)、
企業及智財權專業機

構合作，並簽訂契

約。 
(二) 承辦單位應依第十一

點召開會議核准後，

簽定授權或讓與合

約；如為研發成果專

屬授權或讓與，應進

行招標公告後報請科

權會備查。 
 

九、研發成果之授權及讓

與 
(一) 為推廣本校研發成果

授權及讓與業務，承

辦單位得與各學研機

構、政府機關(構)、
企業及智財權專業機

構合作，並簽訂契

約。 
(二) 本校研發成果之授權

或讓與作業流程如附

件一，承辦單位應依

第十一點召開會議核

准後，簽定授權或讓

與合約；如為研發成

果專屬授權或讓與，

應進行招標公告後報

請科權會備查。 
 

一、國科會研發成果讓與

及終止維護通案授權

期末查核意見指出：

「研發成果管理作業

要點」及「專利申請與

維護管理內部作業流

程」與「研發成果授權

或讓與流程圖」不符，

應予修正。 
二、現行條文中附件一之

流程圖係以圖示說明

本校研發成果管理辦

法及作業要點有關研

發成果授權或讓與流

程，內容均已於前述

辦法及要點中規範。

又，目前有更詳細之

更新版，專責單位將

更新流程圖示至於中

心網頁供需求單位閱

覽。 

 附件一 
（圖示） 

一、本附件刪除。 
二、配合本要點第九點變

更，爰酌作修正。 




